
 
 

 

 
 
 

 

6698 号《个人数据保护法》申请表 

一般说明 

根据 6698 号《个人数据保护法》 (“KVK 法”)，被定义为相关个人的数据主体，享有 KVK 法 

第 11 条规定的与其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特定权利。根据 KVK 法第 13 条第 1 款的规定，向本 

机构提出的与这些权利有关的申请应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连同一份证明身份的文件，并附上亲笔签名的申请表，亲自或通过公证处提交； 

使用符合 5070 号《电子签名法》规定的安全电子签名进行签名； 

遵循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方式。 

这些方式之一应用于将申请提交给我们。 

 

申请方式 申请提交地址 注意事项 

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及亲笔

签名的申请表，可通过本人

递交或公证人递交 

埃夫利亚·切勒比区, 宪政大道52号, 贝

伊奥卢/伊斯坦布尔 

信封上需标明“个人

数据保护法信息申

请 

根据5070号电子签名法规定

，通过安全电子签名签署 

mackakonaklama@hs01.kep.tr  电子邮件主题栏应

写明“个人数据保护

法信息申请 

 

向我们提交的申请将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按照请求的性质，自请求

到达我们之日起“尽快且最迟在三十天内”进行答复。我们的答复将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法》第

13条的规定，通过书面或电子形式发送给您。 

 

1.申请人联系信息 

 

姓名: 
 

土耳其共和国身份证号码: 

 

电话: 

 

电子邮件: 

 

地址: 
 

 
 



 
 

 

 
 
 
 
 

2. 您与本机构的关系 
 

( ) 前员工 工作年份: 

( ) 访客 会面部门/人员: 

( ) 酒店客人 入住日期: 

( ) 我已分享简历 分享日期: 

( ) 供应商/服务提供商 所属公司及职位: 

( ) 其他 
 

 

3. 请详细说明您在《个人数据保护法》范围内的请求： 

 
 
 
 
  

 

4.请您选择希望收到答复的方式： 

( ) 我希望答复寄送到我的地址。 

( ) 我希望答复发送到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 ) 我希望答复发送到我的KEP地址。 

本申请表旨在确定您与本机构的关系，并确保我们能够完整、准确且在法定期限内回复您有关

本机构处理的个人数据的申请。为了避免因非法或不正当的数据共享而引发的法律风险，尤其

是为了确保您的个人数据安全，本机构保留要求额外文件（如身份证、驾驶证等）以进行身份

和权限验证的权利。如果您在表格中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准确、不及时，或由未经授权的申请人

提交，本机构对于因错误信息或未经授权的申请而产生的请求不承担任何责任。 

申请人（个人数据所有者） 

姓名： 

申请日期：  

签名： 

 


